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574號

上  訴  人  桃花園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麥修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廖正井  

            丁俊和律師

被 上訴 人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華煌  

訴訟代理人  劉德壽律師

            劉逸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

年2月27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230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4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其向被上訴人承租坐落於桃園市○○

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建號216

4號（即門牌號碼桃園市○○路000○000○000號）地上11層

及地下2層建物，及房屋內、外、地上物等現有附屬設備

（下合稱系爭不動產），並支出建置費用共計新臺幣（下

同）2,590萬6,651元，嗣與被上訴人約定縮減租賃範圍，由

其繼續承租系爭不動產面臨桃園復興路側（下稱A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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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並終止系爭不動產右側（下稱B棟）之租賃關係，後被

上訴人將B棟以每月至少60萬元租金出租予訴外人聖岳興業

有限公司（下稱聖岳公司），迄今至少獲利1,800萬元，被

上訴人受有免支付B棟建置費用777萬1,995元，及利用上訴

人建置後之B棟收取租金1,800萬元之利益，與上訴人多負擔

B棟建置費用777萬1,995元之間有損益變動關係，依民法第1

79條規定先一部請求被上訴人返還B棟建置費用777萬1,995

元（原審卷第19至21頁），嗣於本院審理時主張其請求之77

7萬1,995元亦包括被上訴人收取B棟租金所受不當得利（本

院卷第253、262至263頁），核乃不變更其訴訟標的，而為

事實上陳述之補充，非為訴之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伊前身為昇陽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00

年11月1日向被上訴人前身即桃園農田水利會承租系爭不動

產，並簽訂桃園水利大樓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約定

租賃期限自101年1月1日至119年12月31日止，共計19年，並

於107年7月20日就系爭租約另訂租賃補充協議書（下稱系爭

補充協議書），除調整租金且由伊繼續承租A棟外，另終止B

棟之租賃關係。而伊自100年簽訂系爭租約後，為活化並使

系爭不動產達可使用程度，投入大量費用於系爭不動產翻新

工程，包括進行冷氣、消防等主機設施及其他公共設施之建

置，支出建置費用共計2,590萬6,651元，被上訴人均知悉且

同意。又A棟、B棟之樓地板面積比例為7比3，伊就B棟支出

之建置費用按比例計算後為777萬1,995元（計算式：2,590

萬6,651元×30%=777萬1,995元）。兩造就B棟既於107年7月2

0日終止租賃關係，被上訴人復再以每月至少60萬元之租金

將B棟出租予聖岳公司，則被上訴人受有免支付B棟建置費用

777萬1,995元，以及利用伊建置後之B棟收取租金1,800萬元

之利益，與伊多負擔B棟建置費用777萬1,995元之間存有損

益變動關係，爰就B棟建置費用部分擇一依民法第179條、第

181條、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規定；就B棟租金部分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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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79條、第18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伊777萬1,995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租約第1條、第5條第2項約定，伊將

系爭不動產以現況出租於上訴人，並排除伊依民法第429、4

30條規定所負修繕義務，上訴人主張之建置費用乃就系爭不

動產進行維護、修繕或更新所支出，非屬有益費用，本應由

上訴人自行負擔。縱認屬有益費用，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4項

約定，上訴人應於系爭租約終止時將添設改造物拆除，否則

殘留物視為拋棄而任由伊處理，亦已排除民法第431條規定

之適用，伊並無不當得利，且民法第431條規定為同法第179

條之特別規定，上訴人之有益費用償還請求權消滅時效依同

法第456條第1項規定為2年，兩造就B棟已於107年7月20日終

止租賃關係，上訴人於113年5月起訴請求已罹於消滅時效。

又上訴人支出建置費用乃因系爭租約之故，且係上訴人為經

營飯店所支出，非出於為伊管理事務之意思所為，與無因管

理要件不符，上訴人請求伊償還必要或有益費用，亦無理

由。伊係本於物之管理人地位出租B棟獲取租金，自無不當

得利可言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777萬1,995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

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22、123頁）：

　㈠兩造於100年11月1日就系爭不動產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租賃

期限自101年1月1日至119年12月31日止，共計19年。

　㈡兩造於107年7月20日簽訂系爭補充協議書，協議縮減租賃範

圍僅有A棟部分，並調整每月租金。

　㈢系爭租約第1條租賃標的物約定「現況出租予乙方（即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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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並同意乙方使用」、第5條管理及維護約定「（第2項）

本租賃物之一切結構、設備（含水、電、空調、電梯、污水

處理及其他附屬設備），於交付乙方後均由乙方負維護修繕

責任，如有所損壞（含自然耗損）、漏水均由乙方負責修復

或換新，設備不堪使用或乙方不需要者，逕由乙方清除。本

租賃契約排除民法第429、430條之適用。（第4項）乙方為

營業或使用上之方便，就租賃物有添設、改造之需要時，得

事先提附設計圖說提供甲方（即被上訴人），如涉及房屋結

構，應經建築師簽證，否則甲方得以違約論處。除經甲方同

意，上開添設改造物，乙方應於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時立即

拆除，或依甲方指示辦理，否則其殘留物視為拋棄，任由甲

方處理，乙方除應負擔處理費用外，並負損害賠償責

任。」。　　

五、上訴人主張其為B棟支出建置費用777萬1,995元，於兩造終

止B棟部分租約後，被上訴人免於支出B棟建置費用，並利用

其建置之B棟設備出租聖岳公司收取租金，被上訴人應返還

所受不當得利或償還其支出必要或有益費用777萬1,995元等

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爰就兩造爭執事項

析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並未因免於支付B棟建置費用或使用B棟設備出租他

人受有不當得利：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不當得

利之受領人，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該利益更有所

取得者，並應返還。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

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第181條定有明文。

　⒉建置費用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其支出B棟建置費用共計777萬1,995元，固提出B

棟建置費用明細表（下稱系爭明細表）及相關憑證等件為佐

（原審卷第63至126頁、第203頁），然觀諸系爭明細表所載

關於序號1至3所示污水處理、序號4至27所示消防設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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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28至36所示機電設備、序號37所示其他設備即「公共區域

安全門整修組裝」、序號38至41、43至45所示電梯設備部

分，於摘要欄位多係記載「更新」、「容量變更」、「改

善」、「缺失」、「更換修理」、「整修」，或關於既有設

備或系統之設計、安裝及施作，可見該等建置費用乃就原有

設備予以修復、改善或更新而支出，則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2

項「本租賃物之一切結構、設備（含水、電、空調、電梯、

污水處理及其他附屬設備），於交付乙方（即上訴人）後均

由乙方負維護修繕責任，如有所損壞（含自然耗損）、漏水

均由乙方負責修復或換新，設備不堪使用或乙方不需要者，

逕由乙方清除。本租賃契約排除民法第429、430條之適用」

約定（原審卷第32頁），兩造業已約定系爭不動產之一切設

備均由上訴人負維護修繕責任，並予以修復或換新，且排除

民法第429條、第430條關於出租人修繕義務規定之適用，則

系爭明細表前開序號所示設備之修繕、維護及更新費用本應

由上訴人負擔，被上訴人免於支出此部分費用乃基於兩造系

爭租約之前開約定而來，自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

又系爭明細表所載關於序號42所示電梯設備新增「電梯紅外

線安全光幕」、序號46所示其他設備新增「逃生梯樓梯扶手

新裝工程」雖屬新增項目，惟上訴人自承新增目的係在使電

梯、逃生樓梯可達安全使用之目的（本院卷第227頁），堪

認應屬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所稱「其他附屬設備」範圍內，

仍應係上訴人負責改善、維護之範圍，故被上訴人免於支出

此部分費用乃基於兩造系爭租約之前開約定而來，並非無法

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

　⑵上訴人雖主張系爭明細表僅有摘要欄位記載「更新」部分方

屬更新改善，其餘均係新增設備，系爭明細表所列建置費用

均屬有益費用而非修繕費用云云（本院卷第130至131頁）。

然：

　①上訴人於起訴時稱：伊就系爭不動產進行建置使系爭不動產

可供使用，共支出2,590萬6,651元，此等費用皆是107年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前已支出之「修繕」系爭不動產必要費用等語（原審卷第19

頁），且於本院審理時亦自陳：伊承租系爭不動產時，原來

設備因存在近30年，都已無法使用等語（本院卷第131

頁），可知上訴人係為將原有設備予以改善、更新之目的而

支出費用，系爭明細表所列建置費用均屬修繕或維護費用無

訛，上訴人前開主張，並無可採。

　②縱認系爭明細表所載有屬於新增設備之有益費用者，然依系

爭租約第5條第4項「乙方（即上訴人）為營業或使用上之方

便，就租賃物有添設、改造之需要時，得事先提附設計圖說

提供甲方（即被上訴人），如涉及房屋結構，應經建築師簽

證，否則甲方得以違約論處。除經甲方同意，上開添設改造

物，乙方應於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時立即拆除，或依甲方指

示辦理，否則其殘留物視為拋棄，任由甲方處理，乙方除應

負擔處理費用外，並負損害賠償責任」約定（原審卷第33

頁），上訴人於B棟之租賃關係終止後，即應將其於B棟新增

之設備，或B棟連結A棟設備之相關管線拆除，或依被上訴人

指示辦理，否則殘留物視為拋棄，任由被上訴人處理，故上

訴人既自承：伊本可依約拆除B棟之增建設施，為使被上訴

人順利將B棟出租，故未予拆除，並同意提供予被上訴人使

用等情（本院卷第220頁、第255頁），即其同意將B棟之設

備及B棟連結A棟設備之相關管線均交由被上訴人使用，屬系

爭契約第5條第4項所稱不予拆除、任由被上訴人處理之情

形，則被上訴人免於支付此部分有益費用，亦係基於兩造系

爭租約之前開約定而來，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

　⑶至於上訴人雖主張：依兩造於110年12月10日會同聖岳公司

召開會議（下稱110年12月10日會議）之會議紀錄「七、結

論：㈠設備建置、更換及維護原則：桃花園飯店請盡速提供

予本處設備建置費用、建置時間、建置項目等資料供本處審

核並依承租合約辦理」所載，被上訴人一直都承認伊有建置

費用請求權云云（本院卷第225頁），並提出被上訴人110年

12月29日農水桃園字第1106254561號函文（下稱110年12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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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函文）及檢送110年12月10日會議紀錄（下稱110年12月1

0日會議紀錄）在卷可參（原審卷第127至131頁）。然觀諸

前開會議紀錄內容，被上訴人僅請上訴人提供建置費用相關

資料供其審核，並表明「依承租合約」辦理，尚無逕予承認

上訴人建置費用債權存在之意思，上訴人前開主張與會議紀

錄文義顯然不符，自無可採。

　⒊租金部分：

　　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利用B棟設備出租予聖岳公司收取每

月至少60萬元租金，亦受有不當得利云云。然兩造就B棟終

止租約後，被上訴人本於管理人身分將B棟出租予聖岳公司

而收取租金，本無何不當得利可言。再者，上訴人已同意將

B棟之設備及B棟連結A棟設備之相關管線均交由被上訴人使

用，已如前述，被上訴人本得利用前開設備出租予聖岳公

司，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而因A、B棟有共用公

共設施，或B棟有自A棟電力、電信設備分線使用，故就相關

之設備維護費用，兩造亦與聖岳公司於110年12月10日會議

中合意由上訴人、聖岳公司依樓層使用比例即上訴人69.

6%、聖岳公司30.4%予以分攤，此有110年12月10日會議紀錄

在卷可參（原審卷第128至130頁），復由上訴人訴訟代理人

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自陳：B棟的水電消防都是從A棟拉線過

去才有辦法使用，費用的部分是以上訴人名義申請，聖宜醫

美（即聖岳公司）再依照110年12月29日函文所述決議之比

例來分擔等語（本院卷第199頁）即明。則縱B棟部分管線設

備需連接A棟設備始能使用，惟此既為上訴人所同意，針對

費用分攤兩造、聖岳公司亦達成合意，被上訴人出租B棟獲

取租金，實無因此獲得不當得利，並致上訴人受有損害之情

形。至於上訴人雖聲請依民事訴訟法第342條規定命被上訴

人提出與聖岳公司間自110年起迄今、租金不得遮掩之租賃

契約，惟上訴人關於被上訴人向聖岳公司收取租金受有不當

得利之主張，既經本院認屬不可採，上訴人之聲請自非正

當，不應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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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從而，被上訴人並未因免於支出B棟建置費用或使用B棟設備

出租他人受有不當得利，如前所述，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79

條、第18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B棟建置費用、收取B棟

租金所受不當得利777萬1,995元，即屬無據。

　㈡上訴人並無為被上訴人無因管理而支出必要或有益費用：

　⒈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

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管

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

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

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

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2條、第176

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雖主張：伊為回饋桃園鄉親及為大桃園觀光事業之開

啟，以及配合政府將不良資產活化，方砸下龐大成本參與系

爭不動產之投標，並於得標承租後進行全面式整修而支出建

置費用，得依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償還B棟必要及有益費用777萬1,995元云云。然上訴人係

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租約後方支出建置費用，且自承係為使

系爭不動產符合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即供經營旅館及其附屬

事業之目的而建置（本院卷第131頁、原審卷第34頁），則

其本於承租人地位就系爭不動產支出相關費用，係為使自身

得以經營觀光飯店並獲利，難認屬無法律關係而出於為被上

訴人管理事務之意思所為，與無因管理之要件未合，上訴人

依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償還必要

或有益費用777萬1,995元，自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免於支出B棟建置費用並無不當得利，

上訴人亦非無因管理而支出該等費用，且被上訴人利用B棟

設備出租而收取租金，亦無不當得利。從而，上訴人依民法

第179條、第181條、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給付777萬1,9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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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劉素如

　　　　　　　　　　　　　　法　官　馬傲霜

　　　　　　　　　　　　　　法　官　莊佩頴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呂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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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574號
上  訴  人  桃花園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麥修仁  




訴訟代理人  廖正井  
            丁俊和律師
被 上訴 人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


法定代理人  黃華煌  
訴訟代理人  劉德壽律師
            劉逸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27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23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4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其向被上訴人承租坐落於桃園市○○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建號2164號（即門牌號碼桃園市○○路000○000○000號）地上11層及地下2層建物，及房屋內、外、地上物等現有附屬設備（下合稱系爭不動產），並支出建置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2,590萬6,651元，嗣與被上訴人約定縮減租賃範圍，由其繼續承租系爭不動產面臨桃園復興路側（下稱A棟）部分，並終止系爭不動產右側（下稱B棟）之租賃關係，後被上訴人將B棟以每月至少60萬元租金出租予訴外人聖岳興業有限公司（下稱聖岳公司），迄今至少獲利1,800萬元，被上訴人受有免支付B棟建置費用777萬1,995元，及利用上訴人建置後之B棟收取租金1,800萬元之利益，與上訴人多負擔B棟建置費用777萬1,995元之間有損益變動關係，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先一部請求被上訴人返還B棟建置費用777萬1,995元（原審卷第19至21頁），嗣於本院審理時主張其請求之777萬1,995元亦包括被上訴人收取B棟租金所受不當得利（本院卷第253、262至263頁），核乃不變更其訴訟標的，而為事實上陳述之補充，非為訴之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伊前身為昇陽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00年11月1日向被上訴人前身即桃園農田水利會承租系爭不動產，並簽訂桃園水利大樓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租賃期限自101年1月1日至119年12月31日止，共計19年，並於107年7月20日就系爭租約另訂租賃補充協議書（下稱系爭補充協議書），除調整租金且由伊繼續承租A棟外，另終止B棟之租賃關係。而伊自100年簽訂系爭租約後，為活化並使系爭不動產達可使用程度，投入大量費用於系爭不動產翻新工程，包括進行冷氣、消防等主機設施及其他公共設施之建置，支出建置費用共計2,590萬6,651元，被上訴人均知悉且同意。又A棟、B棟之樓地板面積比例為7比3，伊就B棟支出之建置費用按比例計算後為777萬1,995元（計算式：2,590萬6,651元×30%=777萬1,995元）。兩造就B棟既於107年7月20日終止租賃關係，被上訴人復再以每月至少60萬元之租金將B棟出租予聖岳公司，則被上訴人受有免支付B棟建置費用777萬1,995元，以及利用伊建置後之B棟收取租金1,800萬元之利益，與伊多負擔B棟建置費用777萬1,995元之間存有損益變動關係，爰就B棟建置費用部分擇一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規定；就B棟租金部分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伊777萬1,9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租約第1條、第5條第2項約定，伊將系爭不動產以現況出租於上訴人，並排除伊依民法第429、430條規定所負修繕義務，上訴人主張之建置費用乃就系爭不動產進行維護、修繕或更新所支出，非屬有益費用，本應由上訴人自行負擔。縱認屬有益費用，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4項約定，上訴人應於系爭租約終止時將添設改造物拆除，否則殘留物視為拋棄而任由伊處理，亦已排除民法第431條規定之適用，伊並無不當得利，且民法第431條規定為同法第179條之特別規定，上訴人之有益費用償還請求權消滅時效依同法第456條第1項規定為2年，兩造就B棟已於107年7月20日終止租賃關係，上訴人於113年5月起訴請求已罹於消滅時效。又上訴人支出建置費用乃因系爭租約之故，且係上訴人為經營飯店所支出，非出於為伊管理事務之意思所為，與無因管理要件不符，上訴人請求伊償還必要或有益費用，亦無理由。伊係本於物之管理人地位出租B棟獲取租金，自無不當得利可言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777萬1,9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22、123頁）：
　㈠兩造於100年11月1日就系爭不動產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租賃期限自101年1月1日至119年12月31日止，共計19年。
　㈡兩造於107年7月20日簽訂系爭補充協議書，協議縮減租賃範圍僅有A棟部分，並調整每月租金。
　㈢系爭租約第1條租賃標的物約定「現況出租予乙方（即上訴人）並同意乙方使用」、第5條管理及維護約定「（第2項）本租賃物之一切結構、設備（含水、電、空調、電梯、污水處理及其他附屬設備），於交付乙方後均由乙方負維護修繕責任，如有所損壞（含自然耗損）、漏水均由乙方負責修復或換新，設備不堪使用或乙方不需要者，逕由乙方清除。本租賃契約排除民法第429、430條之適用。（第4項）乙方為營業或使用上之方便，就租賃物有添設、改造之需要時，得事先提附設計圖說提供甲方（即被上訴人），如涉及房屋結構，應經建築師簽證，否則甲方得以違約論處。除經甲方同意，上開添設改造物，乙方應於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時立即拆除，或依甲方指示辦理，否則其殘留物視為拋棄，任由甲方處理，乙方除應負擔處理費用外，並負損害賠償責任。」。　　
五、上訴人主張其為B棟支出建置費用777萬1,995元，於兩造終止B棟部分租約後，被上訴人免於支出B棟建置費用，並利用其建置之B棟設備出租聖岳公司收取租金，被上訴人應返還所受不當得利或償還其支出必要或有益費用777萬1,995元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爰就兩造爭執事項析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並未因免於支付B棟建置費用或使用B棟設備出租他人受有不當得利：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不當得利之受領人，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該利益更有所取得者，並應返還。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第181條定有明文。
　⒉建置費用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其支出B棟建置費用共計777萬1,995元，固提出B棟建置費用明細表（下稱系爭明細表）及相關憑證等件為佐（原審卷第63至126頁、第203頁），然觀諸系爭明細表所載關於序號1至3所示污水處理、序號4至27所示消防設備、序號28至36所示機電設備、序號37所示其他設備即「公共區域安全門整修組裝」、序號38至41、43至45所示電梯設備部分，於摘要欄位多係記載「更新」、「容量變更」、「改善」、「缺失」、「更換修理」、「整修」，或關於既有設備或系統之設計、安裝及施作，可見該等建置費用乃就原有設備予以修復、改善或更新而支出，則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本租賃物之一切結構、設備（含水、電、空調、電梯、污水處理及其他附屬設備），於交付乙方（即上訴人）後均由乙方負維護修繕責任，如有所損壞（含自然耗損）、漏水均由乙方負責修復或換新，設備不堪使用或乙方不需要者，逕由乙方清除。本租賃契約排除民法第429、430條之適用」約定（原審卷第32頁），兩造業已約定系爭不動產之一切設備均由上訴人負維護修繕責任，並予以修復或換新，且排除民法第429條、第430條關於出租人修繕義務規定之適用，則系爭明細表前開序號所示設備之修繕、維護及更新費用本應由上訴人負擔，被上訴人免於支出此部分費用乃基於兩造系爭租約之前開約定而來，自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又系爭明細表所載關於序號42所示電梯設備新增「電梯紅外線安全光幕」、序號46所示其他設備新增「逃生梯樓梯扶手新裝工程」雖屬新增項目，惟上訴人自承新增目的係在使電梯、逃生樓梯可達安全使用之目的（本院卷第227頁），堪認應屬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所稱「其他附屬設備」範圍內，仍應係上訴人負責改善、維護之範圍，故被上訴人免於支出此部分費用乃基於兩造系爭租約之前開約定而來，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
　⑵上訴人雖主張系爭明細表僅有摘要欄位記載「更新」部分方屬更新改善，其餘均係新增設備，系爭明細表所列建置費用均屬有益費用而非修繕費用云云（本院卷第130至131頁）。然：
　①上訴人於起訴時稱：伊就系爭不動產進行建置使系爭不動產可供使用，共支出2,590萬6,651元，此等費用皆是107年之前已支出之「修繕」系爭不動產必要費用等語（原審卷第19頁），且於本院審理時亦自陳：伊承租系爭不動產時，原來設備因存在近30年，都已無法使用等語（本院卷第131頁），可知上訴人係為將原有設備予以改善、更新之目的而支出費用，系爭明細表所列建置費用均屬修繕或維護費用無訛，上訴人前開主張，並無可採。
　②縱認系爭明細表所載有屬於新增設備之有益費用者，然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4項「乙方（即上訴人）為營業或使用上之方便，就租賃物有添設、改造之需要時，得事先提附設計圖說提供甲方（即被上訴人），如涉及房屋結構，應經建築師簽證，否則甲方得以違約論處。除經甲方同意，上開添設改造物，乙方應於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時立即拆除，或依甲方指示辦理，否則其殘留物視為拋棄，任由甲方處理，乙方除應負擔處理費用外，並負損害賠償責任」約定（原審卷第33頁），上訴人於B棟之租賃關係終止後，即應將其於B棟新增之設備，或B棟連結A棟設備之相關管線拆除，或依被上訴人指示辦理，否則殘留物視為拋棄，任由被上訴人處理，故上訴人既自承：伊本可依約拆除B棟之增建設施，為使被上訴人順利將B棟出租，故未予拆除，並同意提供予被上訴人使用等情（本院卷第220頁、第255頁），即其同意將B棟之設備及B棟連結A棟設備之相關管線均交由被上訴人使用，屬系爭契約第5條第4項所稱不予拆除、任由被上訴人處理之情形，則被上訴人免於支付此部分有益費用，亦係基於兩造系爭租約之前開約定而來，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
　⑶至於上訴人雖主張：依兩造於110年12月10日會同聖岳公司召開會議（下稱110年12月10日會議）之會議紀錄「七、結論：㈠設備建置、更換及維護原則：桃花園飯店請盡速提供予本處設備建置費用、建置時間、建置項目等資料供本處審核並依承租合約辦理」所載，被上訴人一直都承認伊有建置費用請求權云云（本院卷第225頁），並提出被上訴人110年12月29日農水桃園字第1106254561號函文（下稱110年12月29日函文）及檢送110年12月10日會議紀錄（下稱110年12月10日會議紀錄）在卷可參（原審卷第127至131頁）。然觀諸前開會議紀錄內容，被上訴人僅請上訴人提供建置費用相關資料供其審核，並表明「依承租合約」辦理，尚無逕予承認上訴人建置費用債權存在之意思，上訴人前開主張與會議紀錄文義顯然不符，自無可採。
　⒊租金部分：
　　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利用B棟設備出租予聖岳公司收取每月至少60萬元租金，亦受有不當得利云云。然兩造就B棟終止租約後，被上訴人本於管理人身分將B棟出租予聖岳公司而收取租金，本無何不當得利可言。再者，上訴人已同意將B棟之設備及B棟連結A棟設備之相關管線均交由被上訴人使用，已如前述，被上訴人本得利用前開設備出租予聖岳公司，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而因A、B棟有共用公共設施，或B棟有自A棟電力、電信設備分線使用，故就相關之設備維護費用，兩造亦與聖岳公司於110年12月10日會議中合意由上訴人、聖岳公司依樓層使用比例即上訴人69.6%、聖岳公司30.4%予以分攤，此有110年12月10日會議紀錄在卷可參（原審卷第128至130頁），復由上訴人訴訟代理人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自陳：B棟的水電消防都是從A棟拉線過去才有辦法使用，費用的部分是以上訴人名義申請，聖宜醫美（即聖岳公司）再依照110年12月29日函文所述決議之比例來分擔等語（本院卷第199頁）即明。則縱B棟部分管線設備需連接A棟設備始能使用，惟此既為上訴人所同意，針對費用分攤兩造、聖岳公司亦達成合意，被上訴人出租B棟獲取租金，實無因此獲得不當得利，並致上訴人受有損害之情形。至於上訴人雖聲請依民事訴訟法第342條規定命被上訴人提出與聖岳公司間自110年起迄今、租金不得遮掩之租賃契約，惟上訴人關於被上訴人向聖岳公司收取租金受有不當得利之主張，既經本院認屬不可採，上訴人之聲請自非正當，不應准許。
　⒋從而，被上訴人並未因免於支出B棟建置費用或使用B棟設備出租他人受有不當得利，如前所述，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B棟建置費用、收取B棟租金所受不當得利777萬1,995元，即屬無據。
　㈡上訴人並無為被上訴人無因管理而支出必要或有益費用：
　⒈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雖主張：伊為回饋桃園鄉親及為大桃園觀光事業之開啟，以及配合政府將不良資產活化，方砸下龐大成本參與系爭不動產之投標，並於得標承租後進行全面式整修而支出建置費用，得依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償還B棟必要及有益費用777萬1,995元云云。然上訴人係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租約後方支出建置費用，且自承係為使系爭不動產符合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即供經營旅館及其附屬事業之目的而建置（本院卷第131頁、原審卷第34頁），則其本於承租人地位就系爭不動產支出相關費用，係為使自身得以經營觀光飯店並獲利，難認屬無法律關係而出於為被上訴人管理事務之意思所為，與無因管理之要件未合，上訴人依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償還必要或有益費用777萬1,995元，自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免於支出B棟建置費用並無不當得利，上訴人亦非無因管理而支出該等費用，且被上訴人利用B棟設備出租而收取租金，亦無不當得利。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77萬1,9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劉素如
　　　　　　　　　　　　　　法　官　馬傲霜
　　　　　　　　　　　　　　法　官　莊佩頴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呂　筑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574號

上  訴  人  桃花園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麥修仁  





訴訟代理人  廖正井  

            丁俊和律師

被 上訴 人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



法定代理人  黃華煌  

訴訟代理人  劉德壽律師

            劉逸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

年2月27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230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4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

    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其向被上訴人承租坐落於桃園市○○段○○

    ○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建號2164號（即門

    牌號碼桃園市○○路000○000○000號）地上11層及地下2層建物

    ，及房屋內、外、地上物等現有附屬設備（下合稱系爭不動

    產），並支出建置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2,590萬6,651元

    ，嗣與被上訴人約定縮減租賃範圍，由其繼續承租系爭不動

    產面臨桃園復興路側（下稱A棟）部分，並終止系爭不動產

    右側（下稱B棟）之租賃關係，後被上訴人將B棟以每月至少

    60萬元租金出租予訴外人聖岳興業有限公司（下稱聖岳公司

    ），迄今至少獲利1,800萬元，被上訴人受有免支付B棟建置

    費用777萬1,995元，及利用上訴人建置後之B棟收取租金1,8

    00萬元之利益，與上訴人多負擔B棟建置費用777萬1,995元

    之間有損益變動關係，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先一部請求被上

    訴人返還B棟建置費用777萬1,995元（原審卷第19至21頁）

    ，嗣於本院審理時主張其請求之777萬1,995元亦包括被上訴

    人收取B棟租金所受不當得利（本院卷第253、262至263頁）

    ，核乃不變更其訴訟標的，而為事實上陳述之補充，非為訴

    之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伊前身為昇陽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00

    年11月1日向被上訴人前身即桃園農田水利會承租系爭不動

    產，並簽訂桃園水利大樓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約定

    租賃期限自101年1月1日至119年12月31日止，共計19年，並

    於107年7月20日就系爭租約另訂租賃補充協議書（下稱系爭

    補充協議書），除調整租金且由伊繼續承租A棟外，另終止B

    棟之租賃關係。而伊自100年簽訂系爭租約後，為活化並使

    系爭不動產達可使用程度，投入大量費用於系爭不動產翻新

    工程，包括進行冷氣、消防等主機設施及其他公共設施之建

    置，支出建置費用共計2,590萬6,651元，被上訴人均知悉且

    同意。又A棟、B棟之樓地板面積比例為7比3，伊就B棟支出

    之建置費用按比例計算後為777萬1,995元（計算式：2,590

    萬6,651元×30%=777萬1,995元）。兩造就B棟既於107年7月2

    0日終止租賃關係，被上訴人復再以每月至少60萬元之租金

    將B棟出租予聖岳公司，則被上訴人受有免支付B棟建置費用

    777萬1,995元，以及利用伊建置後之B棟收取租金1,800萬元

    之利益，與伊多負擔B棟建置費用777萬1,995元之間存有損

    益變動關係，爰就B棟建置費用部分擇一依民法第179條、第

    181條、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規定；就B棟租金部分依民

    法第179條、第18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伊777萬1,995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租約第1條、第5條第2項約定，伊將

    系爭不動產以現況出租於上訴人，並排除伊依民法第429、4

    30條規定所負修繕義務，上訴人主張之建置費用乃就系爭不

    動產進行維護、修繕或更新所支出，非屬有益費用，本應由

    上訴人自行負擔。縱認屬有益費用，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4項

    約定，上訴人應於系爭租約終止時將添設改造物拆除，否則

    殘留物視為拋棄而任由伊處理，亦已排除民法第431條規定

    之適用，伊並無不當得利，且民法第431條規定為同法第179

    條之特別規定，上訴人之有益費用償還請求權消滅時效依同

    法第456條第1項規定為2年，兩造就B棟已於107年7月20日終

    止租賃關係，上訴人於113年5月起訴請求已罹於消滅時效。

    又上訴人支出建置費用乃因系爭租約之故，且係上訴人為經

    營飯店所支出，非出於為伊管理事務之意思所為，與無因管

    理要件不符，上訴人請求伊償還必要或有益費用，亦無理由

    。伊係本於物之管理人地位出租B棟獲取租金，自無不當得

    利可言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777萬1,995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

    ：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22、123頁）：

　㈠兩造於100年11月1日就系爭不動產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租賃

    期限自101年1月1日至119年12月31日止，共計19年。

　㈡兩造於107年7月20日簽訂系爭補充協議書，協議縮減租賃範

    圍僅有A棟部分，並調整每月租金。

　㈢系爭租約第1條租賃標的物約定「現況出租予乙方（即上訴人

    ）並同意乙方使用」、第5條管理及維護約定「（第2項）本

    租賃物之一切結構、設備（含水、電、空調、電梯、污水處

    理及其他附屬設備），於交付乙方後均由乙方負維護修繕責

    任，如有所損壞（含自然耗損）、漏水均由乙方負責修復或

    換新，設備不堪使用或乙方不需要者，逕由乙方清除。本租

    賃契約排除民法第429、430條之適用。（第4項）乙方為營

    業或使用上之方便，就租賃物有添設、改造之需要時，得事

    先提附設計圖說提供甲方（即被上訴人），如涉及房屋結構

    ，應經建築師簽證，否則甲方得以違約論處。除經甲方同意

    ，上開添設改造物，乙方應於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時立即拆

    除，或依甲方指示辦理，否則其殘留物視為拋棄，任由甲方

    處理，乙方除應負擔處理費用外，並負損害賠償責任。」。

    　　

五、上訴人主張其為B棟支出建置費用777萬1,995元，於兩造終

    止B棟部分租約後，被上訴人免於支出B棟建置費用，並利用

    其建置之B棟設備出租聖岳公司收取租金，被上訴人應返還

    所受不當得利或償還其支出必要或有益費用777萬1,995元等

    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爰就兩造爭執事項

    析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並未因免於支付B棟建置費用或使用B棟設備出租他

    人受有不當得利：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不當得

    利之受領人，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該利益更有所

    取得者，並應返還。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

    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第181條定有明文。

　⒉建置費用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其支出B棟建置費用共計777萬1,995元，固提出B

    棟建置費用明細表（下稱系爭明細表）及相關憑證等件為佐

    （原審卷第63至126頁、第203頁），然觀諸系爭明細表所載

    關於序號1至3所示污水處理、序號4至27所示消防設備、序

    號28至36所示機電設備、序號37所示其他設備即「公共區域

    安全門整修組裝」、序號38至41、43至45所示電梯設備部分

    ，於摘要欄位多係記載「更新」、「容量變更」、「改善」

    、「缺失」、「更換修理」、「整修」，或關於既有設備或

    系統之設計、安裝及施作，可見該等建置費用乃就原有設備

    予以修復、改善或更新而支出，則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

    本租賃物之一切結構、設備（含水、電、空調、電梯、污水

    處理及其他附屬設備），於交付乙方（即上訴人）後均由乙

    方負維護修繕責任，如有所損壞（含自然耗損）、漏水均由

    乙方負責修復或換新，設備不堪使用或乙方不需要者，逕由

    乙方清除。本租賃契約排除民法第429、430條之適用」約定

    （原審卷第32頁），兩造業已約定系爭不動產之一切設備均

    由上訴人負維護修繕責任，並予以修復或換新，且排除民法

    第429條、第430條關於出租人修繕義務規定之適用，則系爭

    明細表前開序號所示設備之修繕、維護及更新費用本應由上

    訴人負擔，被上訴人免於支出此部分費用乃基於兩造系爭租

    約之前開約定而來，自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又系

    爭明細表所載關於序號42所示電梯設備新增「電梯紅外線安

    全光幕」、序號46所示其他設備新增「逃生梯樓梯扶手新裝

    工程」雖屬新增項目，惟上訴人自承新增目的係在使電梯、

    逃生樓梯可達安全使用之目的（本院卷第227頁），堪認應

    屬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所稱「其他附屬設備」範圍內，仍應

    係上訴人負責改善、維護之範圍，故被上訴人免於支出此部

    分費用乃基於兩造系爭租約之前開約定而來，並非無法律上

    之原因而受有利益。

　⑵上訴人雖主張系爭明細表僅有摘要欄位記載「更新」部分方

    屬更新改善，其餘均係新增設備，系爭明細表所列建置費用

    均屬有益費用而非修繕費用云云（本院卷第130至131頁）。

    然：

　①上訴人於起訴時稱：伊就系爭不動產進行建置使系爭不動產

    可供使用，共支出2,590萬6,651元，此等費用皆是107年之

    前已支出之「修繕」系爭不動產必要費用等語（原審卷第19

    頁），且於本院審理時亦自陳：伊承租系爭不動產時，原來

    設備因存在近30年，都已無法使用等語（本院卷第131頁）

    ，可知上訴人係為將原有設備予以改善、更新之目的而支出

    費用，系爭明細表所列建置費用均屬修繕或維護費用無訛，

    上訴人前開主張，並無可採。

　②縱認系爭明細表所載有屬於新增設備之有益費用者，然依系

    爭租約第5條第4項「乙方（即上訴人）為營業或使用上之方

    便，就租賃物有添設、改造之需要時，得事先提附設計圖說

    提供甲方（即被上訴人），如涉及房屋結構，應經建築師簽

    證，否則甲方得以違約論處。除經甲方同意，上開添設改造

    物，乙方應於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時立即拆除，或依甲方指

    示辦理，否則其殘留物視為拋棄，任由甲方處理，乙方除應

    負擔處理費用外，並負損害賠償責任」約定（原審卷第33頁

    ），上訴人於B棟之租賃關係終止後，即應將其於B棟新增之

    設備，或B棟連結A棟設備之相關管線拆除，或依被上訴人指

    示辦理，否則殘留物視為拋棄，任由被上訴人處理，故上訴

    人既自承：伊本可依約拆除B棟之增建設施，為使被上訴人

    順利將B棟出租，故未予拆除，並同意提供予被上訴人使用

    等情（本院卷第220頁、第255頁），即其同意將B棟之設備

    及B棟連結A棟設備之相關管線均交由被上訴人使用，屬系爭

    契約第5條第4項所稱不予拆除、任由被上訴人處理之情形，

    則被上訴人免於支付此部分有益費用，亦係基於兩造系爭租

    約之前開約定而來，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

　⑶至於上訴人雖主張：依兩造於110年12月10日會同聖岳公司召

    開會議（下稱110年12月10日會議）之會議紀錄「七、結論

    ：㈠設備建置、更換及維護原則：桃花園飯店請盡速提供予

    本處設備建置費用、建置時間、建置項目等資料供本處審核

    並依承租合約辦理」所載，被上訴人一直都承認伊有建置費

    用請求權云云（本院卷第225頁），並提出被上訴人110年12

    月29日農水桃園字第1106254561號函文（下稱110年12月29

    日函文）及檢送110年12月10日會議紀錄（下稱110年12月10

    日會議紀錄）在卷可參（原審卷第127至131頁）。然觀諸前

    開會議紀錄內容，被上訴人僅請上訴人提供建置費用相關資

    料供其審核，並表明「依承租合約」辦理，尚無逕予承認上

    訴人建置費用債權存在之意思，上訴人前開主張與會議紀錄

    文義顯然不符，自無可採。

　⒊租金部分：

　　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利用B棟設備出租予聖岳公司收取每

    月至少60萬元租金，亦受有不當得利云云。然兩造就B棟終

    止租約後，被上訴人本於管理人身分將B棟出租予聖岳公司

    而收取租金，本無何不當得利可言。再者，上訴人已同意將

    B棟之設備及B棟連結A棟設備之相關管線均交由被上訴人使

    用，已如前述，被上訴人本得利用前開設備出租予聖岳公司

    ，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而因A、B棟有共用公共

    設施，或B棟有自A棟電力、電信設備分線使用，故就相關之

    設備維護費用，兩造亦與聖岳公司於110年12月10日會議中

    合意由上訴人、聖岳公司依樓層使用比例即上訴人69.6%、

    聖岳公司30.4%予以分攤，此有110年12月10日會議紀錄在卷

    可參（原審卷第128至130頁），復由上訴人訴訟代理人於本

    院行準備程序時自陳：B棟的水電消防都是從A棟拉線過去才

    有辦法使用，費用的部分是以上訴人名義申請，聖宜醫美（

    即聖岳公司）再依照110年12月29日函文所述決議之比例來

    分擔等語（本院卷第199頁）即明。則縱B棟部分管線設備需

    連接A棟設備始能使用，惟此既為上訴人所同意，針對費用

    分攤兩造、聖岳公司亦達成合意，被上訴人出租B棟獲取租

    金，實無因此獲得不當得利，並致上訴人受有損害之情形。

    至於上訴人雖聲請依民事訴訟法第342條規定命被上訴人提

    出與聖岳公司間自110年起迄今、租金不得遮掩之租賃契約

    ，惟上訴人關於被上訴人向聖岳公司收取租金受有不當得利

    之主張，既經本院認屬不可採，上訴人之聲請自非正當，不

    應准許。

　⒋從而，被上訴人並未因免於支出B棟建置費用或使用B棟設備

    出租他人受有不當得利，如前所述，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79

    條、第18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B棟建置費用、收取B棟

    租金所受不當得利777萬1,995元，即屬無據。

　㈡上訴人並無為被上訴人無因管理而支出必要或有益費用：

　⒈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

    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管

    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

    ，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

    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

    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2條、第176條

    第1項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雖主張：伊為回饋桃園鄉親及為大桃園觀光事業之開

    啟，以及配合政府將不良資產活化，方砸下龐大成本參與系

    爭不動產之投標，並於得標承租後進行全面式整修而支出建

    置費用，得依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償還B棟必要及有益費用777萬1,995元云云。然上訴人係

    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租約後方支出建置費用，且自承係為使

    系爭不動產符合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即供經營旅館及其附屬

    事業之目的而建置（本院卷第131頁、原審卷第34頁），則

    其本於承租人地位就系爭不動產支出相關費用，係為使自身

    得以經營觀光飯店並獲利，難認屬無法律關係而出於為被上

    訴人管理事務之意思所為，與無因管理之要件未合，上訴人

    依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償還必要

    或有益費用777萬1,995元，自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免於支出B棟建置費用並無不當得利，

    上訴人亦非無因管理而支出該等費用，且被上訴人利用B棟

    設備出租而收取租金，亦無不當得利。從而，上訴人依民法

    第179條、第181條、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給付777萬1,9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劉素如

　　　　　　　　　　　　　　法　官　馬傲霜

　　　　　　　　　　　　　　法　官　莊佩頴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呂　筑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574號

上  訴  人  桃花園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麥修仁  





訴訟代理人  廖正井  

            丁俊和律師

被 上訴 人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



法定代理人  黃華煌  

訴訟代理人  劉德壽律師

            劉逸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27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23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4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其向被上訴人承租坐落於桃園市○○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建號2164號（即門牌號碼桃園市○○路000○000○000號）地上11層及地下2層建物，及房屋內、外、地上物等現有附屬設備（下合稱系爭不動產），並支出建置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2,590萬6,651元，嗣與被上訴人約定縮減租賃範圍，由其繼續承租系爭不動產面臨桃園復興路側（下稱A棟）部分，並終止系爭不動產右側（下稱B棟）之租賃關係，後被上訴人將B棟以每月至少60萬元租金出租予訴外人聖岳興業有限公司（下稱聖岳公司），迄今至少獲利1,800萬元，被上訴人受有免支付B棟建置費用777萬1,995元，及利用上訴人建置後之B棟收取租金1,800萬元之利益，與上訴人多負擔B棟建置費用777萬1,995元之間有損益變動關係，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先一部請求被上訴人返還B棟建置費用777萬1,995元（原審卷第19至21頁），嗣於本院審理時主張其請求之777萬1,995元亦包括被上訴人收取B棟租金所受不當得利（本院卷第253、262至263頁），核乃不變更其訴訟標的，而為事實上陳述之補充，非為訴之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伊前身為昇陽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00年11月1日向被上訴人前身即桃園農田水利會承租系爭不動產，並簽訂桃園水利大樓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租賃期限自101年1月1日至119年12月31日止，共計19年，並於107年7月20日就系爭租約另訂租賃補充協議書（下稱系爭補充協議書），除調整租金且由伊繼續承租A棟外，另終止B棟之租賃關係。而伊自100年簽訂系爭租約後，為活化並使系爭不動產達可使用程度，投入大量費用於系爭不動產翻新工程，包括進行冷氣、消防等主機設施及其他公共設施之建置，支出建置費用共計2,590萬6,651元，被上訴人均知悉且同意。又A棟、B棟之樓地板面積比例為7比3，伊就B棟支出之建置費用按比例計算後為777萬1,995元（計算式：2,590萬6,651元×30%=777萬1,995元）。兩造就B棟既於107年7月20日終止租賃關係，被上訴人復再以每月至少60萬元之租金將B棟出租予聖岳公司，則被上訴人受有免支付B棟建置費用777萬1,995元，以及利用伊建置後之B棟收取租金1,800萬元之利益，與伊多負擔B棟建置費用777萬1,995元之間存有損益變動關係，爰就B棟建置費用部分擇一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規定；就B棟租金部分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伊777萬1,9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租約第1條、第5條第2項約定，伊將系爭不動產以現況出租於上訴人，並排除伊依民法第429、430條規定所負修繕義務，上訴人主張之建置費用乃就系爭不動產進行維護、修繕或更新所支出，非屬有益費用，本應由上訴人自行負擔。縱認屬有益費用，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4項約定，上訴人應於系爭租約終止時將添設改造物拆除，否則殘留物視為拋棄而任由伊處理，亦已排除民法第431條規定之適用，伊並無不當得利，且民法第431條規定為同法第179條之特別規定，上訴人之有益費用償還請求權消滅時效依同法第456條第1項規定為2年，兩造就B棟已於107年7月20日終止租賃關係，上訴人於113年5月起訴請求已罹於消滅時效。又上訴人支出建置費用乃因系爭租約之故，且係上訴人為經營飯店所支出，非出於為伊管理事務之意思所為，與無因管理要件不符，上訴人請求伊償還必要或有益費用，亦無理由。伊係本於物之管理人地位出租B棟獲取租金，自無不當得利可言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777萬1,9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22、123頁）：

　㈠兩造於100年11月1日就系爭不動產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租賃期限自101年1月1日至119年12月31日止，共計19年。

　㈡兩造於107年7月20日簽訂系爭補充協議書，協議縮減租賃範圍僅有A棟部分，並調整每月租金。

　㈢系爭租約第1條租賃標的物約定「現況出租予乙方（即上訴人）並同意乙方使用」、第5條管理及維護約定「（第2項）本租賃物之一切結構、設備（含水、電、空調、電梯、污水處理及其他附屬設備），於交付乙方後均由乙方負維護修繕責任，如有所損壞（含自然耗損）、漏水均由乙方負責修復或換新，設備不堪使用或乙方不需要者，逕由乙方清除。本租賃契約排除民法第429、430條之適用。（第4項）乙方為營業或使用上之方便，就租賃物有添設、改造之需要時，得事先提附設計圖說提供甲方（即被上訴人），如涉及房屋結構，應經建築師簽證，否則甲方得以違約論處。除經甲方同意，上開添設改造物，乙方應於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時立即拆除，或依甲方指示辦理，否則其殘留物視為拋棄，任由甲方處理，乙方除應負擔處理費用外，並負損害賠償責任。」。　　

五、上訴人主張其為B棟支出建置費用777萬1,995元，於兩造終止B棟部分租約後，被上訴人免於支出B棟建置費用，並利用其建置之B棟設備出租聖岳公司收取租金，被上訴人應返還所受不當得利或償還其支出必要或有益費用777萬1,995元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爰就兩造爭執事項析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並未因免於支付B棟建置費用或使用B棟設備出租他人受有不當得利：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不當得利之受領人，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該利益更有所取得者，並應返還。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第181條定有明文。

　⒉建置費用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其支出B棟建置費用共計777萬1,995元，固提出B棟建置費用明細表（下稱系爭明細表）及相關憑證等件為佐（原審卷第63至126頁、第203頁），然觀諸系爭明細表所載關於序號1至3所示污水處理、序號4至27所示消防設備、序號28至36所示機電設備、序號37所示其他設備即「公共區域安全門整修組裝」、序號38至41、43至45所示電梯設備部分，於摘要欄位多係記載「更新」、「容量變更」、「改善」、「缺失」、「更換修理」、「整修」，或關於既有設備或系統之設計、安裝及施作，可見該等建置費用乃就原有設備予以修復、改善或更新而支出，則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本租賃物之一切結構、設備（含水、電、空調、電梯、污水處理及其他附屬設備），於交付乙方（即上訴人）後均由乙方負維護修繕責任，如有所損壞（含自然耗損）、漏水均由乙方負責修復或換新，設備不堪使用或乙方不需要者，逕由乙方清除。本租賃契約排除民法第429、430條之適用」約定（原審卷第32頁），兩造業已約定系爭不動產之一切設備均由上訴人負維護修繕責任，並予以修復或換新，且排除民法第429條、第430條關於出租人修繕義務規定之適用，則系爭明細表前開序號所示設備之修繕、維護及更新費用本應由上訴人負擔，被上訴人免於支出此部分費用乃基於兩造系爭租約之前開約定而來，自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又系爭明細表所載關於序號42所示電梯設備新增「電梯紅外線安全光幕」、序號46所示其他設備新增「逃生梯樓梯扶手新裝工程」雖屬新增項目，惟上訴人自承新增目的係在使電梯、逃生樓梯可達安全使用之目的（本院卷第227頁），堪認應屬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所稱「其他附屬設備」範圍內，仍應係上訴人負責改善、維護之範圍，故被上訴人免於支出此部分費用乃基於兩造系爭租約之前開約定而來，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

　⑵上訴人雖主張系爭明細表僅有摘要欄位記載「更新」部分方屬更新改善，其餘均係新增設備，系爭明細表所列建置費用均屬有益費用而非修繕費用云云（本院卷第130至131頁）。然：

　①上訴人於起訴時稱：伊就系爭不動產進行建置使系爭不動產可供使用，共支出2,590萬6,651元，此等費用皆是107年之前已支出之「修繕」系爭不動產必要費用等語（原審卷第19頁），且於本院審理時亦自陳：伊承租系爭不動產時，原來設備因存在近30年，都已無法使用等語（本院卷第131頁），可知上訴人係為將原有設備予以改善、更新之目的而支出費用，系爭明細表所列建置費用均屬修繕或維護費用無訛，上訴人前開主張，並無可採。

　②縱認系爭明細表所載有屬於新增設備之有益費用者，然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4項「乙方（即上訴人）為營業或使用上之方便，就租賃物有添設、改造之需要時，得事先提附設計圖說提供甲方（即被上訴人），如涉及房屋結構，應經建築師簽證，否則甲方得以違約論處。除經甲方同意，上開添設改造物，乙方應於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時立即拆除，或依甲方指示辦理，否則其殘留物視為拋棄，任由甲方處理，乙方除應負擔處理費用外，並負損害賠償責任」約定（原審卷第33頁），上訴人於B棟之租賃關係終止後，即應將其於B棟新增之設備，或B棟連結A棟設備之相關管線拆除，或依被上訴人指示辦理，否則殘留物視為拋棄，任由被上訴人處理，故上訴人既自承：伊本可依約拆除B棟之增建設施，為使被上訴人順利將B棟出租，故未予拆除，並同意提供予被上訴人使用等情（本院卷第220頁、第255頁），即其同意將B棟之設備及B棟連結A棟設備之相關管線均交由被上訴人使用，屬系爭契約第5條第4項所稱不予拆除、任由被上訴人處理之情形，則被上訴人免於支付此部分有益費用，亦係基於兩造系爭租約之前開約定而來，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

　⑶至於上訴人雖主張：依兩造於110年12月10日會同聖岳公司召開會議（下稱110年12月10日會議）之會議紀錄「七、結論：㈠設備建置、更換及維護原則：桃花園飯店請盡速提供予本處設備建置費用、建置時間、建置項目等資料供本處審核並依承租合約辦理」所載，被上訴人一直都承認伊有建置費用請求權云云（本院卷第225頁），並提出被上訴人110年12月29日農水桃園字第1106254561號函文（下稱110年12月29日函文）及檢送110年12月10日會議紀錄（下稱110年12月10日會議紀錄）在卷可參（原審卷第127至131頁）。然觀諸前開會議紀錄內容，被上訴人僅請上訴人提供建置費用相關資料供其審核，並表明「依承租合約」辦理，尚無逕予承認上訴人建置費用債權存在之意思，上訴人前開主張與會議紀錄文義顯然不符，自無可採。

　⒊租金部分：

　　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利用B棟設備出租予聖岳公司收取每月至少60萬元租金，亦受有不當得利云云。然兩造就B棟終止租約後，被上訴人本於管理人身分將B棟出租予聖岳公司而收取租金，本無何不當得利可言。再者，上訴人已同意將B棟之設備及B棟連結A棟設備之相關管線均交由被上訴人使用，已如前述，被上訴人本得利用前開設備出租予聖岳公司，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而因A、B棟有共用公共設施，或B棟有自A棟電力、電信設備分線使用，故就相關之設備維護費用，兩造亦與聖岳公司於110年12月10日會議中合意由上訴人、聖岳公司依樓層使用比例即上訴人69.6%、聖岳公司30.4%予以分攤，此有110年12月10日會議紀錄在卷可參（原審卷第128至130頁），復由上訴人訴訟代理人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自陳：B棟的水電消防都是從A棟拉線過去才有辦法使用，費用的部分是以上訴人名義申請，聖宜醫美（即聖岳公司）再依照110年12月29日函文所述決議之比例來分擔等語（本院卷第199頁）即明。則縱B棟部分管線設備需連接A棟設備始能使用，惟此既為上訴人所同意，針對費用分攤兩造、聖岳公司亦達成合意，被上訴人出租B棟獲取租金，實無因此獲得不當得利，並致上訴人受有損害之情形。至於上訴人雖聲請依民事訴訟法第342條規定命被上訴人提出與聖岳公司間自110年起迄今、租金不得遮掩之租賃契約，惟上訴人關於被上訴人向聖岳公司收取租金受有不當得利之主張，既經本院認屬不可採，上訴人之聲請自非正當，不應准許。

　⒋從而，被上訴人並未因免於支出B棟建置費用或使用B棟設備出租他人受有不當得利，如前所述，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B棟建置費用、收取B棟租金所受不當得利777萬1,995元，即屬無據。

　㈡上訴人並無為被上訴人無因管理而支出必要或有益費用：

　⒈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雖主張：伊為回饋桃園鄉親及為大桃園觀光事業之開啟，以及配合政府將不良資產活化，方砸下龐大成本參與系爭不動產之投標，並於得標承租後進行全面式整修而支出建置費用，得依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償還B棟必要及有益費用777萬1,995元云云。然上訴人係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租約後方支出建置費用，且自承係為使系爭不動產符合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即供經營旅館及其附屬事業之目的而建置（本院卷第131頁、原審卷第34頁），則其本於承租人地位就系爭不動產支出相關費用，係為使自身得以經營觀光飯店並獲利，難認屬無法律關係而出於為被上訴人管理事務之意思所為，與無因管理之要件未合，上訴人依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償還必要或有益費用777萬1,995元，自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免於支出B棟建置費用並無不當得利，上訴人亦非無因管理而支出該等費用，且被上訴人利用B棟設備出租而收取租金，亦無不當得利。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77萬1,9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劉素如

　　　　　　　　　　　　　　法　官　馬傲霜

　　　　　　　　　　　　　　法　官　莊佩頴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呂　筑





